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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根據根據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

制定附屬法例的擬稿小組委員會會議文件制定附屬法例的擬稿小組委員會會議文件制定附屬法例的擬稿小組委員會會議文件制定附屬法例的擬稿小組委員會會議文件

2001年年年年 6月月月月 6日的會議日的會議日的會議日的會議

小組委員會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小組委員會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小組委員會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小組委員會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制定附屬法例的擬稿小組委員會將

會向內務委員會匯報其商議結果，此文件旨在就有關安排徵詢委員的

意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小組委員會在內務委員會 2002年 2月 22日的會議上成立，專責
研究約38套為實施《證券及期貨條例》而制定的附屬法例擬稿。立法會
於 2002年 3月 13日通過《證券及期貨條例》。政府當局的目標是使《證
券及期貨條例》在 2002年年底前生效。

3. 根據小組委員會在 2002年 3月 28日會議上通過的工作計劃，
政府當局將會分 4批提交附屬法例擬稿，供小組委員會於 2002年 4月底
及 5月底、7月及 9月審議。政府當局會根據草擬工作、公眾諮詢及委員
進行審議的進度，調整每批附屬法例擬稿的編排及會議的時間表。

4. 小組委員會在 2002年 4月 29日的會議上研究了 3套附屬法例擬
稿。在該會議上，小組委員會同意，根據一般原則，附屬法例擬稿會

在完成審議後作出修改，並送交委員傳閱。小組委員會主席只會在委

員就該等附屬法例擬稿修訂本提出其他問題時，才會決定應否在會議

上重新研究經修改的擬稿。倘議員未有對經修改的擬稿提出其他意

見，附屬法例將會由有關當局以慣常的方式制定、刊登憲報及提交立

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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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暑假休會期間向內務委員會匯報的擬議安排在暑假休會期間向內務委員會匯報的擬議安排在暑假休會期間向內務委員會匯報的擬議安排在暑假休會期間向內務委員會匯報的擬議安排

5. 政府當局表示，政府的目標，是分批提交附屬法例，供立法

會以非正面審議程序審議，並使該等附屬法例在《證券及期貨條例》

實施時 (即 2002年年底 )開始生效。考慮到有關附屬法例的數量，當局認
為此方式是切實可行的，亦有利證監會制定為實施該條例所必需的守

則及指引。政府當局將會確定每批刊憲的附屬法例是獨立的，而且在

每批法例中，個別條文的性質及內容不會與小組委員會仍未審議的其

他各批法例的條文有所抵觸。

6. 內務委員會在本年度會期內的最後一次會議將於 2002年 6月
28日舉行。小組委員會屆時應會完成 18套附屬法例擬稿的商議工作
(即 4月的會議 3套及 6月的會議 15套 )。考慮到政府當局及證監會修改附
屬法例擬稿所需的時間，小組委員會或不能在 2002年 6月 28日舉行的內
務委員會會議上匯報有關這些附屬法例的商議結果。政府當局或證監

會可在暑假休會期間把已審議的附屬法例擬稿刊登憲報。在憲報上已

刊登的附屬法例將會在 2002年 10月舉行的立法會第二次會議上提交。
附屬法例將會受正常的 28日期限另加 21日審議期限的規定所規限。

7. 為配合政府當局的上述計劃，秘書處建議在每批附屬法例擬

稿完成審議時向內務委員會提交中期報告。至於政府當局或證監會在

內務委員會新一屆會期舉行首次會議前在暑假期間刊登憲報的附屬法

例，有關的書面報告將會在休會期間送交內務委員會的委員。內務委

員會可在新一屆會期開始時，盡早連同法律事務部為已刊登憲報的附

屬法例而擬備的報告一併研究。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8. 謹請委員通過上文第 5至 7段的擬議安排。

立法會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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